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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，例如翻譯、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，這其實
等於承認：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，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
版權政策，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。諮詢文件的用詞是「戲仿作品」，
英文是「parody」，這字可以解作「戲仿作品」，亦可以解作「戲仿」個手法本身。
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，很多時豁免的不是「作品」，而係「目的」。我希望諮詢文件
提及「戲仿作品」，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，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「為戲仿、諷刺、滑
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」，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。這個
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，其實好有分別 。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，真
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、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則版權擁
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。


